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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原股东对浙江亚特

新材料有限公司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 

 

一、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 2022 年 12 月 6 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和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22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浙江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进行收购。

收购方案如下：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浙江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亚特新材”）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天源评

报字[2022]第 0616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亚特新材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6月 30日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130,527.00万元，交易双方商定本次交易对价为

118,000.00万元。 

2023 年 1月 16日亚特新材完成工商注册变更，股权登记变更为义乌华鼎锦

纶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华鼎股份向亚特新材原股东真爱集团有限公司、

郑期中、诸暨众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其明、刘元庆、刘忠庆（以

下简称“原股东”）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受让原股东持有的亚特新材 100%股权。对

价具体支付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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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购协议生效后 3 个月内支付原股东方收购协议约定转让款的 20%，即

23,600万元；亚特新材完成过户至华鼎股份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6个

月内支付原股东方收购协议约定转让款的 20%，即 23,600 万元；原股东方第一

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经华鼎股份确认完毕后 15 日内支付原股东方收购协议约定

转让款的 20%，即 23,600 万元；原股东方第二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经华鼎股份

确认完毕后 15 日内支付原股东方收购协议约定转让款的 20%，即 23,600 万元；

原股东方第三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经华鼎股份确认完毕后 15 日内支付原股东方

收购协议约定转让款的 10%，即 11,800 万元；原股东方第四年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经华鼎股份确认完毕后 15 日内支付原股东方收购协议约定转让款的 10%，即

11,800万元。 

业绩承诺各年经华鼎股份确认亚特新材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亚特新材的实际

交易价格相应调整，华鼎股份在扣减当期应补偿金额后向原股东方支付相应款项。 

二、业绩承诺情况 

在本次收购协议中，亚特新材原股东对公司 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

度、2026 年度年度业绩曾作出承诺。业绩承诺内容如下： 

1、亚特新材在 2023 年度、2024年度、2025 年度、2026年度（以下简称“业

绩承诺期限”）实现净利润（指目标公司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下同）分别不低于 8,859.72 万元、10,873.56万元、11,529.31万元及 12,017.63

万元。 

2、各方同意并确认，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由上市公司决

定并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亚特新材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

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亚特新材于业绩承诺期间的实际业绩数与承诺业绩数

差异情况以该专项审核报告载明的数据为准。当期实际净利润数小于当期承诺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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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数时，当期应补偿款的具体补偿金额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 

当期应补偿款金额=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际净利润数 

三、亚特新材 2023 年业绩实现情况 

浙江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3 年财务报表业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24年 4月 25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

号为（2024）京会兴审字第 00620014号。经审计的亚特新材 2023年度净利润为

80,597,951.58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70,207,483.22元，与利润

承诺数差异 18,389,716.78 元，当年未完成承诺业绩。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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